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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抗诉请求权的检视与完善 

赵静静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浙江杭州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享有独立的诉讼当事人地位，然而被害人仅有抗诉请求权，

并不享有上诉权。基于被害人抗诉请求权存在的现实桎梏，可以以建立被害人有限上诉权为共识，从对象

范围、主体范围、行使期限进行基本界定。同时，设置前置程序，完善程序转化，对被害人上诉理由进行

实质审查，再通过知情权、诉讼代理制度的完善来保障被害人有限上诉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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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tipulates that victims enjoy the status of independent litigants, 
however, victims only have the right to protest and do not enjoy the right to appeal. Based on the realistic shackles 
of the victim's right to protest, the limited right of appeal for victims can be established as a consensus, from the 
scope of the object,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the exercise period for the basic definition. At the same time, set up the 
pre-procedure, impro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cedure, review the substance of the victim's appeal grounds, 
and then guarantee the exercise of the limited right of appeal for victim's through the right to know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tigation agen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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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害人抗诉请求权的现实桎梏 
1.1 抗诉请求权的期限过短  
被害人行使抗诉请求权的法定期限是 5 日。无

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该法定期间过于短暂，

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一审刑事判决书、一

审刑事裁定书中明确告知被告人享有的上诉权，却

忽视了被害人的救济权利。由于告知程序的欠缺，

被害人对自身享有的权利并不知悉，最终错过了行

使期限。其次，即使被害人知道自己拥有请求检察

机关抗诉的权利，对他们来说，在 5 日内决定申请

抗诉与否也并不现实。因为他们大多数都不了解刑

事审判程序，没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储备来为他们提

供帮助，短时间内是很难做出抉择的。 
同时，《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要在 5 日

之内审查抗诉请求，这个期限对于检察机关而言也

太过仓促。在 5 日的法定期限内，检察机关要同时

通过本院内部以及上一级检察机关的审查。不仅如

此，在这 5 日内，还要向上级人民检察机关报告案

件相关情况。这样一来，对于一些有疑难复杂的情

况，5 日的法定期限实在过于短暂。 
最后，这种期限的计算方法也有不甚合理之处。

检察机关与被害人收到一审裁判文书的时间并不同

步，未有条文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该期限如何计算。

“这就直接导致抗诉请求权在操作上多有不便之

处，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就不可能得到完整的保

障。”[1] 
1.2 抗诉请求权的对象范围过窄 
抗诉请求权的对象过于狭窄。立法规定其行使

对象仅包含判决，裁定被排除在外。与被告人的上

诉权、检察机关的抗诉权相对比，三者针对的对象

均为一审未生效的文书。当然，其不同点更值得关

注，后两者的对象包括判决和裁定。由此可见，上

诉权和抗诉权针对的对象是一致的。而前者抗诉请

求权，其对象仅限于判决。两相对比不难发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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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违背了平等原则，既然裁定可以上诉、抗诉，

那么裁定理应成为抗诉请求权的对象。 
1.3 抗诉请求权的审查不清晰 
检察机关审查抗诉请求的规定并不明晰，《刑

事诉讼法》未具体指出检察机关决定支持被害人抗

诉请求与否的衡量准则，所以抗诉与否完全由检察

机关决定。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在审查时拥有过度

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导致检察官权力的滥用。审视

我国司法实践，检察机关抗诉的数量本来就少之又

少，这其中还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因此，现实中被

害人请求抗诉成功的几率很小。“被害人要么寄希

望于审判监督程序，要么走上访的道路，使得刑事

诉讼难以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2]法律的精准施

行以其明晰度为基础，但是我国立法中没有关于审

查抗诉请求的具体流程，使得检察机关在审查抗诉

申请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这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百害而无一利。 
1.4 抗诉请求权的救济权缺失 
检察机关驳回请求抗诉的结果具有终局性，被

害人不可再上诉或者复议。缺失救济权的保障，抗

诉请求权的设置也违背了该项权利的设置初心。实

践中，被害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检察机关作出

不予抗诉的决定后，被害人申诉无门往往会向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救济，人民法院受理后也会以缺乏法

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1抗诉请求权制度的设计如

果缺失了救济权，操作时就得不到实质性保障，所

谓“无救济则无权利”。 
2 被害人上诉权之理论争论 
2.1 与上诉不加刑的矛盾 
实践中，被告人往往害怕一旦上诉会使裁判结

果不利于自己，所以尽管对一审判决、裁定结果不

服也不敢上诉。“而上诉不加刑的意思是，在只有

被告人一方上诉时，为了使其能毫无顾忌的上诉，

不得对其判处更重的刑罚。”[3] 
反对者认为，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会冲击上诉不

加刑。被害人享有独立的上诉权会导致诉权的滥用。

“因为上诉不加刑在仅被告人一方上诉时才能适

用。”[4]那么上述情况下，上诉不加刑原则明显不

发生效力。这样一来，上诉不加刑原则算是名存实

亡。 
支持者主张，被害人享有上诉权确实和该原则

有矛盾。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该原则的适用机会。然

而该原则在适用时并非毫无限制，而是有一定界限。

只要检察机关抗诉，该原则依旧不能适用。实际上，

二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是有着一致的追求。“两者

上诉的目的相同，都是追求 最终公正的结果。”[5]

“如若最终的结果是公正的，即使被害人上诉，也

不会侵犯被告人的权益。”[6]总而言之，被害人享

有上诉权，是公正审判的必然要求，不会阻碍上诉

不加刑的实质适用。 
2.2 与诉讼结构的冲突 
反对者担心，被害人享有上诉权，很有可能冲

击原有稳定的诉讼结构。一审结束后，若只有被害

人一方上诉，被告人与检察机关均不启动二审，此

时冲突就产生了。被害人独立提起上诉，此时案件

性质该如何定义，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如何，未有

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会对司法的权威性和终局性造

成损害。 
支持者主张，被害人上诉权与诉讼结构不冲突。

首先，控方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持，但是为了使控辩

双方保持平衡状态，法律同时赋予了被告人诸多权

利。检察机关作为控方一员，享有法律赋予的抗诉

权，在决定是否抗诉时要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出

发，且有时候考虑到和法院的关系，也不抗诉。检

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进行追诉的法定机关，由于立场

的差异，无法充分保障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其次，

根据现行的刑诉结构，被害人是控方的一员，理应

享有上诉权，这和检察机关的权力并不冲突。相反，

二者是互补的，都是为了履行控方职责，并不会导

致诉讼结构的失衡。再者，审视我国现行《刑事诉

讼法》，在刑事诉讼一审中，有一类案件是公诉转

自诉。这就证明在特殊情况下，公诉和自诉的性质

可转换。既然一审存在这种转换方式，二审也可以

予以借鉴。最后，由于检察机关存在为被告人利益

而抗诉的可能性，既然被告人的上诉权没被剥夺，

那么被害人也应享有上诉权。 
2.3 与诉讼效率的冲突 
反对者担心，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会降低诉讼效

率。因为对于被害人而言，他们希望被告人受到更

严酷的刑罚。此举还会造成被害人诉权的滥用，使

案件激增，从而给法院、检察机关带来比较大的工

作压力，影响案件质量，降低诉讼效率。此时，司



赵静静                                                                          被害人抗诉请求权的检视与完善 

- 36 - 

法机关为了兼顾被告人和被害人，需要投入更多司

法资源，那必然导致办案效率的降低。 
支持者主张，此举并不会降低诉讼效率。首先，

被害人上诉权与诉讼效率冲突的担忧，其存在是有

一定道理的。因为效率也是刑事诉讼追求的价值之

一，公检法机关在办案时必然要考虑到诉讼效率。

但是仅有效率不顾公正的做法未免有失偏颇。效率

与公正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但二者产生矛盾时，公

正优先、兼顾效率。所以尽管上诉案件激增，公检

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的诉讼成本也上升，但是诉讼

效益却不会降低。“该案件的审判避免了错案的发

生，实现了司法公正。”[7]其次，过度重视效率，

往往也会造成反作用。被害人因为不能主动启动二

审，所以对一审判决、裁定不服时，往往通过审判

监督程序来表达诉求，但是现实中审判监督程序的

提起是非常艰难的，结果被害人仅可通过申诉、上

访的途径来表达诉求。 
3 被害人有限上诉权的构建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程序公正和恢复被害人

受到侵犯的公正的要求，也是新型诉讼模式——平

衡模式的要求。”[8]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不仅

有利于被害人的心理和诉讼权利得到满足，也有利

于社会‘创伤’的愈合。”[2] 
3.1 被害人有限上诉权的基本界定 
（1）被害人有限上诉权的对象范围  
被害人抗诉请求权的对象是未生效的一审判

决，不包括裁定。其对象范围对比抗诉权、上诉权

来说过于狭窄。从公平的角度出发，被害人上诉权

的对象应当与被告人上诉权的对象保持相同。应在

抗诉请求权基础上加以完善。“因此，其上诉权对

象应为未生效的一审判决和裁定。”[9] 
（2）被害人有限上诉权的主体范围 
抗诉请求权和被告人上诉权的行使主体明显有

差别。前者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后者比前者

多了辩护人和近亲属。显而易见，前者与后者相比

范围过于狭窄。应参照被告人，扩展被害人上诉权

的主体，规定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及经其

同意的诉讼代理人和近亲属。 
（3）被害人有限上诉权的行使期限  
根据相关立法可知，被告人对判决的上诉期限

为 10 日内，对裁定的上诉期限为 5 日。起算时间点

是接到裁判文书的第二日。那么比照来看，被害人

的上诉权期限设置也应同被告人一致，对于判决来

说是 10 日，对于裁定是 5 日，只不过起算时间与被

告人的略有不同。被害人享有的是有限上诉权，这

与被告人的上诉权有所不同。被告人是完整的上诉

权，而被害人的是受限制的上诉权。其限制之一是

设置前置程序。具体来说，该构想须以抗诉请求权

的行使为前提，其起算时间点与被告人存在差异，

应为接到不予抗诉决定书时。 
3.2 被害人有限上诉权的具体操作 
（1）被害人有限上诉权的前置程序  
就目前来看，赋予被害人独立上诉权显然太过

激进。不妨寻求一种新的解决方式，既可以解决抗

诉请求权存在的问题，又可以满足被害人表达诉求

的需求。这种新方式就是对被害人上诉权的行使进

行限制。具体来说，是指被害人上诉，必须先请求

抗诉。根据检察机关最终决定的不同，针对被害人

上诉权的处理方式也不同。若检察机关支持抗诉，

则被害人无行使上诉权的余地。若不支持抗诉，被

害人上诉，启动二审。该前置程序的存在是有必要

的，可以简化诉讼结构，平衡各方利益。 
（2）被害人有限上诉权的转化问题  
被害人有限上诉权的操作有两种可能性，如上

述前置程序中讨论的两种情况，根据结果的不同，

操作也不同。若出现第一种情况，即检察机关支持

抗诉。那么应按照目前规定的检察机关抗诉的程序

操作。若出现第二种情况，即检察机关不支持抗诉。

根据上文第二章所述，可以考虑在二审中引入公诉

向自诉案件转化的模式。此时应按照自诉案件规定

的具体程序操作。 
（3）被害人有限上诉权的审查问题  
为了防止被害人滥用上诉权，应当限制其上诉

权的行使，其中之一即是审查其上诉理由。不同于

被告人不服即可上诉，被害人行使上诉权须有一定

理由。 
对行使有限上诉权的案件，采取实质审查。具

体来说，被害人若没有任何理由即上诉，或者上诉

的理由不符合实质审查的要求，法院可仅作书面审

查。如一审裁判并无不当，应直接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3.3 被害人有限上诉权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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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情权的完善  
知情权不完善会阻碍其他权利的落实。被害人

的有限上诉权也如此，其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需

要依赖知情权。然而我国被害人的知情权制度目前

存在些许问题。总体来说，有以下三种问题。首先，

知情权的立法规定较少，仅《刑事诉讼法》作出了

规定，其中多为原则性规定，缺少具体可操作的规

定。其次，立法上没有关于知情权告知程序的规定。

这样一来，知情权在实践中缺乏实际指导，可操作

性不强。最后，保障知情权施行的措施不健全。知

情权成功施行并非自身发挥作用即可，而是需要在

实践过程中辅以配套措施。然而《刑事诉讼法》缺

乏关于配套措施的规定。 
知情权贯穿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使被害人

有限上诉权贯彻落实，要注重知情权制度的完善。

为此，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完善其立法规

定，增设关于具体操作的条文。第二，在立法上明

确告知程序的相关规定，明确负有告知义务的人、

告知方式、告知期限等。第三，确立配套措施，明

确其救济方式，以及负有义务的人不作为时的惩罚

方式。“被害人从局外人身份转化为局内人身份的历

程意味着被害人上诉权的未来具有现实的可期待

性。”[10] 
（2）诉讼代理制度的完善 
被害人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这是有效行

使上诉权的必然要求。“作为一项特殊的法律权利，

刑事被害人代理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具有权能性、自

由性以及利他性。”[11]同时，诉讼代理人在二审中，

由于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有针对性地介入

诉讼，充分维护被害人的利益。 
“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代理制度加强了对刑事

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使得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

保障不足的状况有所改善因此”[12]，但是仍然存在

缺陷，为了使有限上诉权贯彻落实，需要完善关于

诉讼代理人诉讼权利的相关规定。具体设计可以参

照辩护人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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